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穗人社函〔2018〕2673号

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关于做好

2018年职称申报工作中继续教育学时

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

市直各有关单位，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2018年职称

申报工作中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粤人社办

〔2018〕215号)转发给你有J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
粤人社办〔20 18〕2 15号

学时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(人力资源)局，各县(市、

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，省直有关

为妥善解决对2015、20 16、2017年继续教育学时认定问题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用人单位根据2015、2016、2017年度我厅发布的继续

教育公需、专业科目学习指南内容，组织本单.位专业技术人员开

展公需、专业科目的学习培训，其培训结果可作为专业技术人员

参加继续教育的有效凭证。专业技术人员可凭本单位出具的继续

教育培训证明，在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”对应申报继续

教育公需、专业科目学时，学时计算标准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

二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在认定

2()l5、2()!6、2017年度继续教育学时中，应对用人单位提供的

继续教育公需、专业科目培训有效学时记录予以认可，学时认定

标准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
